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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云南禄丰县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取得的工作成效以及在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大畜牧兽医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切实抓好动物疫病防控、健全完善动物防疫工作经费保

障机制、加大村级兽医员业务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村级兽医员待遇等措施，提高动物防疫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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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颁布

出台和 2008年 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实施以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全县上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县情，以强化动物防

疫工作为基础，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畜牧业

健康发展为目标，全面加强动物防疫工作，从源头

上保障了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实现了全县多年无重

大动物疫病疫情发生流行和动物产品安全事故发

生的工作目标，有力地确保了全县各项社会事业的

全面、快速、健康发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贯彻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贯彻执行《动物防疫法》取得的工

作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以来，县人

民政府及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有力

保障和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在禄

丰县的贯彻落实，使禄丰县动物防疫工作逐步走上

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有力地促进了禄丰县畜

牧业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确保了动物产品质量安

全、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据统计部门统

计，2017年全县大牲畜存栏 196 219头，同比增长

1.4%，牛出栏 56 846头，同比增长 6.3%；生猪存栏

665 881头，同比增长 6.6%，出栏 775 709头，同比

增长 7.3%；山羊存栏 227 662万只，同比增长 3.9%，出栏

77 293只，同比增长 17.5%；禽类存栏 3 736 639羽，同

比增长 2.0%，出栏 2 873 113 羽，同比增长 9.8%。

实现肉类总产量 81 315 t，同比增长 8.8%，实现牧

业产值 20.026 4亿元，同比增长 7.0%。

2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动物防疫形势依然严峻。禄丰县交通便利，市

场活跃，动物及其产品流动量大、来源复杂，外引疫

情风险较高，动物疫病传播渠道和动物产品质量安

全隐患增多，动物防疫形势严峻。

2）动物防疫工作机构、人员、经费与所承担的

职能职责不相匹配。一是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

弱，人力物力严重不足，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形不成

常态，特别是乡镇畜牧兽医站执法主体资格不明

确，在职人员人少事多，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动物

卫生监督工作。二是村级兽医员队伍弱化，兽医员

老化严重，多数年龄在 50岁以上，且文化水平较

低，新鲜血液进入少；各乡镇虽然落实了村级兽医

员报酬，但待遇低且不平衡，兽医员补贴每月

100~300元不等，与其承担的防疫工作量远远不相

适应。三是县乡两级动物防疫机构能力弱化，人员

年龄老化严重，专业知识滞后，队伍存在断层风险。

3）部分乡镇人民政府对《动物防疫法》的认识

不足，执行不力，重视程度不够。部分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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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领导简单地认为贯彻执行《动物防疫法》就

仅仅只是打防疫针、搞肉食检疫，单靠畜牧兽医站

就能搞定，与乡镇人民政府没有多大关系，没有把

动物防疫工作纳入事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

作抓紧抓实。

3 对 策

1）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畜牧

兽医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动物防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宣传与普及，

紧紧抓住动物防疫工作这根主弦不放松，加快动物

防疫体系建设步伐。确保了禄丰县畜牧业健康发

展、畜产品质量安全、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

定。

2）总结经验，群策群力，切实抓好动物疫病防

控。一是按照散养户实行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常

年补免相结合，规模养殖户实行程序免疫的要求，

组织做好新增养畜禽的各种重大动物疫病的查缺

补免工作，继续抓好“321”免疫技术和整村推进工

作，努力实现无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和动物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工作目标。二是强化疫情监测，

规范疫情报告。进一步加强乡村动物防疫队伍的管

理，强化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发现疫情

及时上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确诊、早处置。三

是强化检疫监管和重点区域的定期消毒工作力度。

加强全县重点区域的定期消毒灭源力度，防止疫源

滋生传播；强化对重点养殖场（户）的防疫监督，督

促完善防疫设施，健全完善消毒、免疫、疫情上报、

生产情况上报等制度，实现养殖场（户）的规范化管

理；强化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严禁病死

动物及其产品和未经检疫的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流

通环节和消费市场，对乱扔死动物和收购、屠宰病

死动物及上市销售等不法行为从严查处；强化县境

外调入动物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调入动物申报和

入境到站报检制度，对境外调入动物按规定进行隔

离观察，确认无疫病后方可混群饲养，并进行详细

的登记和追踪监测，严防境外疫情的流入和传播。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动物防疫执法水平。适时

增加县乡动物防疫工作机构人员编制，且向乡镇倾

斜，并在乡镇畜牧兽医站加挂动物卫生监督分所牌

子，明确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主体资格，所属人员由县

级主管部门定人、定岗、定经费，考核管理使用。

4）健全完善动物防疫工作经费保障机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四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将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扑灭、检疫和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动物防疫工作作为公益事业，根据每年生

产发展情况通过县级财政预算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并使之形成常态化。

5）加大村级兽医员业务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村

级兽医员待遇。加强村级兽医人员的业务培训，切

实提高村级兽医人员业务技术水平，进一步建立完

善动物防疫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稳

定村级兽医员队伍，确保各项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得

到落实。针对基层动物防疫员繁重的工作任务和所

付出的辛劳，按照他们的工作量、承担工作的重要

性，同时考虑到当前物价及市场经济形势，适时将基

层动物防疫员工资增长到不低于 800元 /（人·月）水

平，同时建立健全基层动物防疫员保障机制，个人

和政府各交一部分费用为基层动物防疫员缴纳养

老保险，逐渐为他们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使基层动

物防疫员排除后顾之忧，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提升基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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